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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方方评评估估，，避避免免部部门门私私利利入入法法
我省首创立法前评估模式，同时改变单一部门起草法规现状

法治新征程·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
原主任程湘清表示，立法是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能，中国现
行的法律有240多件，立法成绩有目
共睹。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
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步入正轨，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确立宪法至上原则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
世纪90年代初期。在此期间，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起草和制定了百余部
法律，为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石。

当时的立法工作，可以说是在
一片废墟上开创新天地。根据邓小
平指示，“有比没有好”，把立法工作
放在第一位。

要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权，还是
要修改宪法、制定刑法等基本法律。
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制定或修订了地方组织法、选举法、
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
刑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
部重要法律。1982年宪法的制定，更
具有里程碑意义。八二宪法确定了
宪法至上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精神被写入宪法。

加强市场经济立法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
期到党的十五大召开前。这一时期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市场经济立法。
根据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着重加强了市场经济立
法工作。

在此期间，全国人大立足于中
国国情，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
在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改
善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
度方面出台了一批重要法律，如公
司法、银行法、劳动法、合伙企业法、
价格法等，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
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特色法律体系形成

第三阶段，1997年至今。按照党
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不断加快立法步伐，提
高立法质量。除修改宪法和许多基本
法律外，还制定了证券法、合同法、反
垄断法、保险法、国有资产法、行政复
议法、侵权责任法、立法法、监督法、
反分裂国家法、物权法等一系列重
要法律。 （综合）

“政府报什么，人大审
什么”，这是地方立法沿袭多
年的模式。由于缺乏全局意
识，跟风立法、形象立法等问
题严重，同时还给“部门利益
法制化”提供空间，这种模式
一直为舆论所诟病。

如何使那些真正应当
立的法进入立法程序，山东
在全国首创了立法前评估，
对立法项目的必要性、预期
效果等作出客观评价，使有
限的立法资源用在经济社
会发展最急需的立法项目
上。

今年两会前夕，《山东省
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经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这是我
省第一个辐射污染防治方面
的地方性法规。其实，该条例
早在2003年就开始上报立法
计划，但由于辐射污染比较
专业，报告很难说清立法要
解决什么问题，一直以来难
以进入一类立法计划。

2012年，省人大常委会
对《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
例》启动了立法前评估，这
部法规迎来了进入立法程
序的契机。

“对于哪些法规该立，省
人大常委会采取了‘四不立’
原则：不是经济社会发展急
需的不立，能用党纪、政策、
规章、道德解决的不立，虽有
立法必要但立法条件不具备
的不立，立法目的难以实现
效果不好的不立。”省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主任温守信说。

2012年4月，省人大常委
会首次尝试立法前第三方评
估，委托山东社会科学院法治
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法学院
两家单位分别就《山东省专利
保护条例（修订）》和《山东省

辐射污染防治条例》两个立法
项目进行立法前评估。

“受到委托后，我们会认
真搜集、分析、对比国内外有
关项目的法律法规情况，对
立法项目起草单位提供的
报告进行审阅。”省人大常
委会立法咨询员、山东社科
院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于向
阳连续三年参加立法前评
估工作，“事实证明，取得了
非常好的效果。”

目前，上述两个立法项
目已经分别被省人大常委会
通过，正式成为地方法规。

通过立法前评估后，法
规一旦走进立法程序，对时
间要求非常紧迫，如何保证
立法高质高效进行就成为迫
在眉睫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由粗
放型立法转向精细化立法就
无从谈起。”于向阳说。

比如，此前起草《山东省
旅游条例（草案）》时，就因涉
及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群众
切身利益、部门职责交叉较
多、意见分歧较大等问题，最

后由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牵头，联合有关部门、
专家、学者进行起草。像这样
改变单一的由部门起草法规
草案的案例最近越来越多，而
且探索尝试了法规草案联合
起草和委托起草方式。

省人大常委会还在全国
率先实行了网上立法听证的探
索。去年备受社会关注的《山东
省供热条例》就实行了网上立
法听证。“以往现场立法听证，
食宿费、路费、会议场所的租赁

费、纸张的打印等费用，都是不
小的开支，现在只用几根网线
和电脑就能解决代表发言时间
有限、开会时间难以确定、行政
成本高等难题。”

据记者经历的几次立法
听证的经验，实行网上立法听
证后，只需要直接相关的处室
人员就可组织，改变了以往现
场听证整个法工委人员全部上
岗上会的状况。而且，网上听证
发言没有时间场合的限制，观
点的交锋反而更加激烈。

除了网上立法听证，在
立法过程中，省人大常委会
还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征求
意见。除了召开座谈会、论证
会、听证会等，最突出的就是
充分利用“外脑”，聘请立法
咨询员。

2013年5月，省人大常委
会立法咨询员队伍扩大到20

人，这些立法咨询员不仅包
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
济法、刑法、诉讼法等方面的
专家，还包括政治、经济、管
理、环保等方面的专家；不仅
包括学界的知名教授、学者，
还包括具有丰富立法、司法
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以及长
期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同

志。
于向阳从2008年起受聘

成为立法咨询员，他告诉记
者，“每个法规草案都会提前
发给立法咨询员，给予足够
的调研时间，并把我们的意
见在常委会审议法规草案时
提供给每一个常委会组成人
员作为参考。”

为保证法律实施效果，山
东还在全国较早开展“立法回
头看”，选取私营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权益保护条例等多件法规
进行评估，对实施效果好不好、
是否需要修改等作出判断。

在此基础上，山东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通过了《山东省地
方性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制度》，
明确规定法规公布实施满一年、
上位法作出新规定或者废止、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法规不能
适用等情形下，相关单位应当按
照要求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法规不能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的，应当及时向省人
大常委会书面报告，这条非常
重要。”于向阳表示，立法后评
估事实上是在为法规的修订完
善做准备。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山
东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基本实现
了立法“前、中、后”论证评估体
系，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质量
明显提高。仅在今年前九个月，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制定修订
了《山东省厂务公开条例》、《山
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

《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和《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修正）》等八件法规，每一件都
关系到全省发展大局以及老百
姓的切身利益。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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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扩

专业评估让专门法规不再“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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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一旦不适用

必须及时报告

2013年5月8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咨询工作会议，20位咨询员首亮相。（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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